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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林权证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》出台前舟山市无居民海岛上发放数量最多的权证类

型,均为集体所有,这和“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”的法律规定相矛盾,需要进行政策处理。文章

在调查统计舟山市无居民海岛林权证现状的基础上,提出3种针对集体所有林权证的政策处理方

案;出于对保证政策可行性的考虑,提出在项目开发需要时再通过征收补偿将集体所有权变更为

国家所有权的方案推荐;针对该方案重点研究在林权证处理方面具体的政策措施、处理流程和分

类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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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euninhabitedislandsofZhoushanCityhavethelargestnumberofforestrightcertif-

icatesbeforetheissuingandimplementingofTheIslandProtectionLaw,P.R.C.Thecollective

ownershipofforestlandiscontrarytothenationalownershipofuninhabitedislandsprescribedby
law.Thereforeitisnecessarytodealwiththesecertificatesbypolicies.Basedontheinvestigation

offorestrightcertificatesofuninhabitedislandsinZhoushanCity,threeschemeswereproposed

todealwiththecollectiveownershipofforestrightcertificate.Forguaranteeingthefeasibilityof

policies,itwasrecommendedtochangetheownershipby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whenapro-

jectbegantodevelop.Furthermore,thepolicymeasures,approvalprocessandsuggestionswere

studiedindetail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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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舟山市无居民海岛数量众多,这些无居民海岛

大多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,部分已进行

不同程度、不同类型的开发利用,有的还由政府及

有关部门依法颁发林权证、土地证等权属证明。

2010年3月1日起我国施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岛保护法》(以下简称《海岛保护法》),随后国家

和省级层面也相继出台规范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

行为的法规和政策。但是涉及具体无居民海岛的

开发利用,现有政策尚未量化、细化、具体化,可操

作性不强,尤其是针对《海岛保护法》第四条“无居

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”的规定与无居民海岛法前开

发业主所有权之间的问题,需要制定妥善的处理政

策,以解决相关实际问题。

经调查发现,林权证是舟山市无居民海岛上数

量最多的权证类型,因此以舟山为例研究无居民海

岛开发利用过程中对林权证的处理政策,具有典型

性和代表性,现实意义较大。

2 舟山市无居民海岛林权证的基本情况

2.1 林权证调查统计

林权证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林

业主管部门,依据有关规定,按照有关程序,对国家

所有或集体所有的森林、林木和林地,个人所有的

林木和使用的林地,确认所有权或使用权,并登记

造册,发放的证书[1]。

根据调查统计,舟山市共颁发林权证261个,涉

及232个无居民海岛,确权面积总计约为1076hm2

(表1)。

表1 舟山市无居民海岛林权证颁发情况

审核机关
林权证

数量/个

确权总

面积/hm2

无居民海岛

数量/个

舟山市农林局 18 36 18

定海区农林局 39 142 41

普陀区农林局 143 433 109

岱山县农林局 51 343 54

嵊泗县农林局 10 122 10

合计 261 1076 232

这些林权证绝大部分于2007年颁发,个别于

2006年或20世纪80年代颁发;除定海区临城街道

的18个林权证是由舟山市农林局审核、舟山市人民

政府颁发外,其余243个林权证均由无居民海岛所

有地的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、县级人民政府颁

发。林权证“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状况登记表”上填写

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、林地使用权权利人、森林或

树木所有权权利人、森林或树木使用权权利人全为

村级经济合作社,使用期限为永久使用。

2.2 林权证存在的问题

林权证的政策处理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所有权

人或使用权人的根本利益,因此有必要对调查过程

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说明,主要包括:林权证面积与

实际山林面积不符合。遥感数据显示,部分无居民

海岛的林权证面积要大于整个海岛面积,个别无居

民海岛甚至存在有林权证但实无任何植被的情况。

(1)有林权证但该岛已注销或为低潮高地。无

居民海岛因填海连岛工程的实施而注销,但林权证

上的海岛信息却未及时更改;或因变成低潮高地而

不再是无居民海岛,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林地。

(2)一岛多证但四至不明。一岛多证是一种正

常的权属状况,指无居民海岛不同区块的山林分属

于不同的权属人,需要发放多个林权证;但林权证

的确权范围四至不明,难以说明同一海岛不同区块

分属于不同权属人的情况。

(3)林权证地名不规范。2011年海岛调查对所

有海岛的标准名称进行认定,而目前无居民海岛上

的林权证绝大多数在2007年颁发,其上填写的海岛

信息基本与认定的标准名称不同,很多出现同音异

形字,甚至部分无法辨别所属海岛。

(4)林权证林种、林班、小班信息不规范。大多

数林权证“林种”一栏里填写的都是“公益生态林”,

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规定林种分防护林、用

材林、经济林、薪炭林、特种用途林5类;此外,几乎

所有林权证上的“林班”和“小班”一栏都是空白,存

在信息缺失。

3 林权证的处理政策

按照《海岛保护法》和《浙江省无居民海岛开发

利用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,无居民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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岛属于国家所有,无居民海岛的使用需经依法批准

或通过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等方式取得使用权,在缴纳

无居民海岛使用金之后,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

册,颁发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。因此,对林权证

处理的本质目标是在产权国家所有或将集体所有

征为国有的基础上,注销林权证,换发无居民海岛

使用权证书或由政府收储出让。

3.1 研究现状

如前所述,舟山市无居民海岛林权证上的林地

所有权均为集体所有,因此对这类林权证的处理首

先需要将集体所有的林地转换为国家所有,这在我

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仅能通过征收补偿的方式实现。

参考朱康对[2]、李晓冬等[3]的研究成果,目前有3种

理论上可行的处理方案。

方案1:针对林地集体所有的情况,最简单的办

法就是将集体所有的林地征为国有,而不涉及林地

使用权、林木和森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变更。在

征地事务所负责完成征地和补偿工作之后,注销林

权证,并由海洋主管部门换发无居民海岛使用权

证;同时考虑到国家对林业发展一贯采取鼓励扶持

的政策以及林业发展对无居民海岛生态环境的保

护作用,建议作为公益事业用岛免缴无居民海岛使

用金。

方案2:对林地集体所有的林权证的处理分两

步进行。第一步,由海岛使用权储备(交易)中心委

托征地事务所对集体林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征收

补偿,经国土耕保规划部门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

后,将原有林地的集体所有权、使用权和林木的集

体所有权、使用权一并注销,交由海岛使用权储备

(交易)中心收储。第二步,在用岛类型不变的前提

下,单位或个人可以重新提出用岛申请或通过招

标、拍卖、挂牌等方式出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;同等

条件下,如果原林地使用权人或林地承包经营户有

意向继续用岛的,可以优先通过申请审批的方式取

得无居民海岛使用权。

方案3:对无居民海岛上森林、林木和林地所有

权人为集体所有的林权证维持现状,不予换发无居

民海岛使用权证;当项目开发需要时,借鉴陆地或

有居民海岛上的做法,对林地和林木价值进行市场

评估,通过征收补偿的方式将集体所有权变更为国

家所有权并办理农转用审批手续后,由海洋管理部

门负责“供岛”工作。

从理论上讲,方案1最为简单,但将林地所有权

和使用权分离,分别征收补偿的做法在现实中难以

操作;方案2虽可解决这一问题,但需要大量的人

力、财力和时间用于林地的征收、补偿、收储、出让

等工作。因此本文推荐方案3,一方面该方案与现

有陆地或有居民海岛上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和土地

征收的做法较为一致,可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行

性;另一方面政府无须安排大量的财政专项资金用

于林权证的处理工作,有效减轻了财政压力。关于

方案3,现有研究只给出林权证处理的总体框架,而

缺乏详细、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处理流程,本文将重

点论述。

3.2 政策措施和处理流程

3.2.1 办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的审核审批手续

建设项目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有关部门

批准立项后,用地单位向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

门申办使用林地审核手续,填报《使用林地申请

表》,并提供立项批文、被使用林地的林权证、项目

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、被使用林地平面图等材料。

经最初受理的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初步审

查同意后,将有关材料逐级上报具有审批权限的林

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和审批(表2),并由审批

部门向用地单位核发《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》。

表2 长期使用林地审批权限

林地类别 面积/hm2 审批权限

防护林、特种林林地

≤2 市 局★

2~10 省 厅

≥10 国家局

用材林、经济林、薪炭林、

采伐迹地林地

≤2 市 局★

2~35 省 厅

≥35 国家局

其他林地

≤2 市 局★

2~35 省厅

≥35 国家局

 注:★不包括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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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

用地单位委托征地事务所负责集体所有林地

的征收工作,拟定征收补偿安置方案,并通过国土

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与耕地保护处室办理农用地

转用的相关手续,转报省人民政府审批。经省人民

政府同意获得《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》后,用

地单位应按规定拨付发放征地补偿费,并及时到林

业部门办理林权证的核减或注销手续(图1)。

图1 项目征地审报基本流程

需要说明的是,办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的审核

审批手续和办理农用地转用、土地征收审批手续可

以同时进行,不互为前置条件。

3.2.3 办理无居民海岛使用手续

在获得《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》《浙江省建设

用地审批意见书》并完成征地补偿工作和办理林

权证核减或注销手续的前提下,在与国土、林业部

门沟通协商和做好工作交接的基础上,由海洋主

管部门接手负责“供岛”工作。非经营性项目的无

居民 海 岛 使 用 权 可 通 过 申 请 审 批 的 方 式 取 得

(图2),浙江省人民政府审批权限内的经营性项目

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则需通过招标、拍卖或挂牌

等方式取得(图3)。

图2 非经营性项目使用无居民海岛申请审批流程

3.3 林权证的分类处理建议

上述已指出林权证“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状况登记

表”所载内容存在的各种问题,这些问题直接关系

到林地征收的补偿金额。本着实事求是、尊重事

实、兼顾林权权利人和国家利益的原则,在对林权

证进行政策处理时需要分类考虑。

3.3.1 林权证面积与实际山林占地面积相统一的

情况

按照林权证上的登记面积进行征地补偿。一

方面根据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原则、程序和方法对

无居民海岛上的林木、林地资产进行科学评估;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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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 经营性项目使用无居民海岛招拍挂流程

一方面要结合各县区征地区片综合补偿标准,因为

各地补偿标准有所不同。

3.3.2 林权证面积与实际山林占地面积不统一的

情况

如果林业部门已重新核实并做相关更改的,则

按照核实更改后的面积进行征地补偿;如果尚未更

改,则按照实际测量的林地占地面积进行征地补

偿,具体做法与3.3.1所述相同。对于海岛实无任

何植被的情况,建议林业部门及时做好林权证的注

销工作,不做相关补偿。

3.3.3 林 权 证 所 填 海 岛 已 注 销 或 为 低 潮 高 地 的

情况

建议林业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好林权证

的注销或信息变更工作。在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

过程中,对于已注销权证无需做相关补偿,对于变

更权证的政策处理则按照3.3.1所述。

3.3.4 林权证信息不全或不规范的情况

如前所述,部分林权证存在四至范围不明、海

岛名称不规范、林班信息缺失等问题,建议林业部

门及时补充和变更相关内容,为将来无居民海岛的

林地征收提供科学真实的补偿依据。

4 结论

舟山市共对232个无居民海岛发放了261个林

权证,确权面积总计约1076hm2。这些林权证上

填写的林地所有权利人均为村级经济合作社,即集

体所有。部分林权证在面积、四至、地名、林种及真

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。

建议当项目开发需要时再对集体所有的林权

证进行政策处理。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只能通过征

收补偿的方式将集体所有权变更为国家所有权。

用岛项目在办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的审核审批手

续、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的基础上,向

海洋部门申请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或由海洋部门通

过招标、拍卖或挂牌等方式出让无居民海岛使用

权。本着实事求是和尊重事实的原则,林权证的政

策处理需要分类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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